
 

附件： 

       拟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取消原因 取消年度 

1 
广东祺新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 2021 年高新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

同期总收入的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

总数的比例均不符合高企认定条件。 

2021 年起 

2 
广东融泉汇混凝

土有限公司 

公司 2021 年高新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

同期总收入的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

总数的比例、2019～2021 年研发费用总额

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均不符合高企

认定条件。 

2021 年起 

3 
广东鑫泰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 2013～2015 年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

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条件。 

2016 年认定资格

4 
广州华睿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异常，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

关重大变化。 
2018 年起 

5 
广州吉展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技术不能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

挥核心支持作用。 
2018 年认定资格

6 
广州欧源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技术不能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

挥核心支持作用。 
2019 年认定资格

7 
广州普赛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公司 2020 年起经营异常，未按期报告与认

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 
2020 年认定资格

8 
佛山市明兴隆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 2019～2021 年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

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条件。 

2021 年起 

9 
佛山市顺德区泰

全包装印刷有限

公司 

公司 2019～2021 年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

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
2021 年起 



认定条件。 

10 
博罗县全成电子

有限公司 

公司 2019～2021 年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

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条件。 

2021 年起 

11 
广东邦哲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累计两年未按规定时限填报 2021 年、

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年度发展情况报表。 
2023 年起 

12 
佛山市巴恩电器

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累计两年未按规定时限填报 2021 年、

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年度发展情况报表。 
2023 年起 

13 
神速精密模具（惠

州）有限公司 

公司累计两年未按规定时限填报 2021 年、

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年度发展情况报表。 
2023 年起 

14 
东莞市建荣电子

塑胶有限公司 

公司累计两年未按规定时限填报 2021 年、

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年度发展情况报表。 
2023 年起 

15 
广东科捷龙机器

人有限公司 

公司累计两年未按规定时限填报 2021 年、

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年度发展情况报表。 
2023 年起 

16 
广州铭圣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

情况。 
2016 年认定资格

17 
广州市柏沣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

情况。 
2017 年认定资格

18 
广州市超域龙腾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 2019 年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

数的比例、2017～2019 年研究开发费用总

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均不符合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2019 年起 

19 
广州市芷妍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

情况。 
2017 年认定资格

20 
广州亿赐照明有

限公司 

公司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

情况。 
2016 年认定资格

21 
广州鑫信通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

情况。 
2017 年认定资格

22 
广东创耀路桥工

程有限公司 
公司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 2019 年认定资格



化。 

23 
广东鸿丰水泥有

限公司 

公司 2021 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

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条件。 

2021 年起 

24 
中山凯中有限公

司 

公司 2019～2021 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

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符合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条件。 

2021 年起 

25 
中山市大自然木

业有限公司 

公司 2021 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

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条件。 

2021 年起 

26 
广东华宫水利水

电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公司 2019～2021 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

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符合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条件。 

2021 年起 

 


